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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幻觉”，通俗讲即所谓AI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
问题，主要指大模型生成的相关内容和真实信息不一致的
现象，本质上是由于大模型的训练设计缺陷、数据不足以
及架构偏差等因素造成的。那么，谁应该为AI“犯错”负
责？怎样为生成式AI服务厘清责任的边界？

此次判决结果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AI是否需要为它说出的话负责，是这起案件中法庭
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表示，生成式AI的输出属于概
率生成，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把AI模型
的每句回答简单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当然，宽容AI技术的局限，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AI
不对每句话承担“绝对责任”，不代表AI运营和服务平台
无需承担“治理责任”与“合理注意义务”。据悉，在此次案
件中，研发公司已采取了当前技术条件下的必要措施，以
减少AI“幻觉”的发生，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因此，法
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王锡锌认为，法院此次判决并未将AI“幻觉”简单等
同于平台侵权，而是以过错责任为主轴，划定生成式AI服
务的责任边界。责任从“结果担保”转向了“风险控制”，重
点审查服务提供者是否履行提示、纠错、标识与安全评估
义务。法律要建立的不是“句句负责”，而是“可控、可追责
的治理结构”。因此，这一裁判实质上传递出“鼓励负责任
创新、反对无限责任”的信号，既不放任AI进入“法外之
地”，也不过度扩张法律责任可能带来的对AI产业发展的
抑制。

AI“幻觉”会引发哪些潜在风险？

此次杭州互联网法院处理的案件并非孤例。近
期国外一起针对AI聊天机器人Grok的诉讼中，原
告指控Grok在回答用户提问时，输出了损伤自己公
信力的不实答案。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AI“幻觉”已
成为AI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潜在风险。

AI“幻觉”的风险等级取决于其实际应用场景。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朱旭峰指出，AI“幻觉”的危害，和应用场景息息相
关。现在AI“幻觉”问题还主要集中在文字内容上，但随
着大模型的逐步普及，AI被用于其他场景，生成的不只
是文字，还包括软件、算法、程序甚至决策的信号，其影
响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背景下，AI生成的错误结果如
果被不加识别地用于法院判决、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等
场景，将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如何探索有效的AI“幻觉”治理之道？

在当前的技术发展阶段下，AI“幻觉”或许难以
避免，人类该如何与AI“幻觉”共处？

朱旭峰认为，所谓“幻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与

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类
似，其实自古以来就存在，只是如今被信息技术
赋予了现代意义。我们应辩证地、更加全面地看
待AI“幻觉”问题，不要把“幻觉”归罪于AI技术
本身，更不能因噎废食。相反，正因为目前AI技
术存在包括“幻觉”等不成熟的技术问题，我们才
要更多地使用和训练它，让它变得更加成熟，更
好地为人类服务。

另外，治理AI“幻觉”也离不开法治的护航。
对此，王锡锌表示，用法治治理AI“幻觉”的关键
是把“技术不可根治”难题转化为“规则可验证、
责任可追溯”。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强制标
识与可追溯标准，运用显性及隐性标识、元数据
留痕与跨平台识别等技术手段降低误认与扩散
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分类分级监管。比如，设
立注意义务的分层标准，对违法有害信息“严格
审查”，对一般错误信息以“显著提示＋纠错机
制”为核心，形成可操作的“注意义务清单”。针对
AI在教育、医疗、金融、司法等场景可能存在的
使用风险，平台及有关各方应制定更严的事实核
验、人工复核与禁用边界。唯有构建起明晰的权
责边界，才能引导AI产业在规范中创新发展，让
技术红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 据新华社

国内首例AI“幻觉”案，
给我们提了个醒

近日，国内首例因AI“幻觉”引发的侵权
案件宣判。案件中，一位高考生的亲属梁某在查
询高校信息时，发现AI平台生成的信息存在错误。
当他以此质疑AI时，AI却回答“如果生成内容有
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一气之下，梁某将AI平
台的研发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受理此

案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
回诉讼请求。

2026年1月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人们参观展区中的机器人。 新华社发 曾慧 摄


